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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1. 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
2.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3. 做合格党员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
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
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



学习共产党党章党规
着眼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理解党的纲领，

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引导党员尊崇党章、

遵守党章、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认真学习《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学习党的历

史，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

划等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

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导党员深入领会系列重要讲
话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
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区别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确定学习的重点内
容。



做合格党员
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

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

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

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

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

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平常时候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十三五”规划开局起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党纪高于国法
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
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
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
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廉洁自律准则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中纪委网站



普通党员在科研工作中的纪律注意事项

科研活动中产生的经济业务往来，要合法合规，
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1. 合法：符合国家相关法律，不得贪污、受贿等

2. 合规：符合相关部门、单位的经费规定

3. 自律：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



科研活动中违反国家法律的案例

2015年11月，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山东

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陈哲宇（正处级）以涉嫌贪污罪立
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陈哲宇，男，1974.02，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神
经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精神疾病基础与临床重点实验室
主任。曾入选中国科学院脑科学卓越创新研究中心。



科研活动中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例

2013年神经所调离研究组离职审计，发现违反财

经纪律线索，移送司法后，最终定性违反财经纪

律，全额退回违规使用经费



1. 2013年11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察审计处神经所离职
赴的研究组进行了科研经济业务真实性合法性内部审计

2. 离职四个研究组的内部审计发现了违规使用经费的线索
（2013年12月出具的审计报告）

内部审计发现违规使用经费的线索



1. 审计抽查发现，张XX等研究组向上海溪友生物科技公司购
买大量耗材（乳胶手套等），疑似存在关联关系

2. 采购量明显超出一般情况下科研工作所需量

3. 开出的发票存在较严重的连号情况，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内只与神经科学研究所发生经济业务

4. 上海溪友生物科技公司公司发票开票人与张XX研究组的管
家杨X同名同姓

5. 经查询工商注册登记，公司注册地为附近公房的六楼住房
（后查实为杨X的租住地）

上海生科院监察审计处初步核实线索



神经科学研究所党委高度重视，2013年三次召开党委委员会

议讨论了该事项，每次会后均将党委的意见及时向上海生命

院汇报。全体党委委员一致要求查清事实，同意积极配合上

海生科院纪委做好该事项的进一步深入调查，严格按照国家

法律法规、单位有关规定处理。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经请示上海分院监察审计处及中国科学

院监察审计局，将该线索移交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

经上级部门批准，线索移交司法



1. 上海溪友生物科技公司的银行账户开设、资金的管理、支取均由杨X

办理。经过核对身份证件，该杨X与张XX组管家杨X为同一人。检察院

认定上海溪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为杨X

2. 2014年11月，在上海生科院纪委办公室，由纪委及检察院的同志向杨

X了解情况，随后检察院将其带走继续了解情况，不到24小时后，让

其离开，回京补充材料。在此期间，杨X承认上海溪友生物科技公司

至少有50余万元的交易没有实际发生，是通过在网上购买虚假发票，

虚列交易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反贪局调查



1. 调查伊始，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纪委、神经科学研究所纪委反复要求

张XX尽快到上海，配合相关问题的调查工作。张XX以各种理由推诿和

拖延。

2. 2015年，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通过北京XX大学纪委，赴京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张XX承认违规使用了科研经费，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套取

资金，但是强调所套取的资金仍用于科学研究。

3. 由于未获得个人侵占所套取资金的证据，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未对此

违法线索进行立案侦查。但是仍配合上海生科院纪委在上海约谈张XX。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反贪局调查



1. 2015年6月29日，张XX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配合生科院纪委、神

经所纪委进行了调查。期间承认违规使用了科研经费，并同意列明违

规使用经费的详细情况并完成退款

2. 2015年8月14日，张XX将违规使用的经费，共计557886.00元，全部退

回到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银行账号中。

3. 违规使用经费的凭证明细与最终去向也提供了书面材料。

4. 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将线索退回单位纪委处理，纪委将调查结论报告

抄送北京XX大学。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纪委调查



三、关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问题。检查
发现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承担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无线宽带接入
技术研究”（课题编号2011AA01A105）课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大额虚假

票据列支费用；违规分包科研任务等。鉴于该单位违规分包科研任务，且
内部控制薄弱，科研管理、财务管理和合同管理不规范，决定责成该单位
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科研经费支出报销审核；责成该单位
对分包科研任务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核实虚假票据对应的材料领用情况；
对该单位及相关课题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取消相关课题负责人2016-2018
年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申报和参与资格。

科研活动中违反部门经费管理的案例



1. 社会诚信环境的不足：每天至少会收到10份以上的代

开发票传真

2. 2013年至今的审计，几乎每次都会查出出租车票的连

号，夹带问题（票据背书地点人物的必要性！）

3. 经济活动中，养成书面详细记录的习惯（验收记录、

谈判记录的重要性）

科研活动中自律、他律的重要性




